中国企联业字[2008]44号

关于做好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申报、
审定、发布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联合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协会、各全国性行业协会，各会员企业及有关企业：

中国企业新纪录（以下简称“新纪录”）是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新纪录活动是我会长期无偿为企业提供服务的重点项目，是一项由我会牵头、44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和19个地方协会共同参与组织的全国性活动。自1996年创办以来，十三年间我会共向社会累计发布了6100项新纪录，新纪录涵盖的领域和行业越来越多，质量逐年提高，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认同。开展创造新纪录活动，对于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大力倡导企业自主创新，积极应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促进我国企业做大做强做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会就做好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申报、审定、发布及有关工作作如下安排：

一、关于申报、审定
（一）申报企业范围

凡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如工业、交通、商业、农林业、建筑业、金融业、现代服务业等各种行业，以及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均可申报。

（二）申报内容及重点

第十四批新纪录的申报内容，主要反映本企业在2007-2008年度创造的新纪录，也可申报本企业2009年新创造的，以及历年创造的至今尚未被打破和发布的纪录。新纪录水平应是全国同行业中最先进水平。新纪录的内容以本企业科技创新项目为主（特别是在节能、减排、降耗等方面的项目），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可以是本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企业文化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项目。政府主管部门发布的资料、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可作为新纪录项目申报依据。具体申报内容可参照《中国企业新纪录申报、审定和发布办法》、《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申报表》（见中企联合网）。

（三）申报方法

第十四批新纪录申报采用电子版和书面资料结合的方式。书面资料须加盖企业公章。申报材料分别报本行业的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份，审核推荐用）和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一份，存档备案用）。未加入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企业，直接报送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第一次参加申报的企业，可参考“《中国企业新纪录申报表》范文”（见中企联合网）填写申报表。申报资料（特别是创世界纪录的项目）须附有关说明材料，如专利证书，具有科技情报机构提供的查新报告，或与全国（世界）最先进水平相比较的数据资料。

申报企业于2009年6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或书面资料）报送全国性行业协会（中国企业新纪录活动组织委员会成员单位）审核推荐。申报企业可参考“中国企业新纪录活动组织委员会成员地址一览表”（见中企联合网）发送邮件。

   （四）公示
为保证新纪录项目的准确性、客观性、公正性和先进性，新纪录项目经行业协会审核推荐后，在《中国企业报》、中企联合网上予以公示，公示期30天。公示期间无争议的项目予以审定发布。

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对重大新纪录项目、专项表彰新纪录项目，在《中国企业报》上提名、公示，向社会征集意见，作为发布表彰的参考依据。
（五）审定

经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规范性审查，新纪录项目于2009年9月30日前报中国企业新纪录审定委员会审定。

二、关于发布和表彰

为集中发布资源，提高新纪录社会影响力，我会将于2009年10月份召开“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发布表彰大会”。发布表彰大会主要发布第十四批新纪录项目中对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影响的重大新纪录项目。普通新纪录项目将通过《中国企业报》新纪录专刊和中国企业新纪录官方网站发布。鉴于一些重大新纪录项目时效性强、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经审委会批准，可现场即时发布。

我会将对新纪录（第十四批）优秀组织单位（协会）、优秀创造单位（企业），以及“2009年自主创新型企业”、“2009年推动自主创新功勋企业家”予以表彰和奖励。

三、关于新纪录的宣传和成果转化工作

（一）举办第二届“中国企业新纪录高峰论坛”；

（二）举办“中国企业新纪录成果展览会”；
（三）继续与中央电视台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创新中国——新纪录博览》系列电视纪录片；

（四）举办第二届“创新故事——企业家与新纪录”有奖征文活动；

 （五）举办第二届“节能减排技术与制度创新研讨会”，专项发布节能减排新纪录项目，表彰“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节能减排双十佳”企业；

（六）办好《中国企业报》新纪录专刊。
四、关于新纪录活动在企业中的推广

今年我会将重点加强新纪录活动在企业中的推广工作，推动企业建立和完善创新组织体系、机制和制度，建设自主创新型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参加“自主创新型企业”和“推动自主创新功勋企业家”的评定试点工作；总结推广各类型企业产学研结合的优秀创新组织体系的案例和经验。

附件：一、《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申报表》
二、中国企业新纪录活动组织委员会、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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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国企业新纪录（第十四批）申报表
填报企业（公章）：                               填报人：

	企业名称
	（中文）
	

	
	（英文）
	

	企业所有制形式
	
	法定代表人
	

	地址（邮编）
	

	企业分管领导姓名及职务
	
	电话
	

	企业隶属集团（控股公司）名称
	
	联系方式
	

	企业隶属全国性行业协会名称
	
	联系方式
	

	企业隶属地方企联（企协）名称
	
	联系方式
	

	企业新纪录部门
	
	负责人姓名及职务
	

	电话/传真
	
	移动电话
	

	E-MAIL
	
	网址
	

	新纪录主管人员
	电话/传真
	移动电话
	E-MAIL

	
	
	
	

	
	
	
	

	新纪录项目

（拟发布的新纪录文字）
	

	新纪录说明（1200字以内）： 


注：新纪录项目一栏中填写的新纪录项目文字表述顺序：新纪录创造单位、新纪录创造时间（必须有年、月）、新纪录创造内容、新纪录创造水平（领先水平不属于纪录水平）

	企业简介（1200字以内）： 

	组委签注
	组委签注
	组委会签注
	审委会签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二：

中国企业新纪录活动组织委员会、

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成员名单

一、组委会

主　任：冯并   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副主任：宛宝成 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柴寿钢 中国企业联合会培训中心原主任
　　 　 曾永青 中国企业报社副社长
委　员：

张志骧 中国企业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史向辉 中国企业联合会财务部主任
胡晓丽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员部主任
于　武 中国企业联合会信息交流中心主任
陈庆振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　强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员部主任
胡　建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余龙文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丁新京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副部长 
江　宪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李锡贞 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康 泓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
陈自业 中国民用航空协会副秘书长 

金士荣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孙秀敏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企业协会信息统计部
单丽更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是国华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秘书长
谭乃芬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秘书处副处长
付淑文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李庆昌 中国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主任

刘  斌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处长

史艳秋 中国集装箱工业协会秘书长 
王博文 中国铁道工程建设协会副秘书长 
闫洪礼 中国中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于波   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工程部主任 
曾继新 中国电子企业协会副秘书长 
栾桂卿 中国航天工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李国旺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杨万三 中国铁道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朱　瑜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安和仁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副理事长
沙玉圣 中国饲料工业协会综合处处长 
姚欣固 中国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柴燕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企业管理部主任 
李和仁 中国交通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赵跃进 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车文彭 中国轻工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李　玲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
刘育才 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
刘其荣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综合部副主任
董西增 中国石化企业管理协会处长
张维新 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副主任 
马　勇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张永涛 中国黄金协会副秘书长
何志明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协会副理事长
王　满 中国林业产业协会秘书长
陈建为 中国建筑文化中心学术部主任 
顾云昌 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黄国诚 北京市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孙燕清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贾志强 天津市企业联合会、天津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姜福奎 辽宁省企业联合会、辽宁省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
王重华 黑龙江省企业管理协会、黑龙江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
陈华蔚 江苏省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家协会秘书长
王汇川 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欧凌芝 福建省企业家与企业管理协会会员工作部主任
胡　健 江西省企业联合会、江西省企业家协会会长
周洪福 山东省企业联合会秘书长
刘建业 河北省企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芝强 河南省企业联合会、河南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小勋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赵国平 海南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
程守愚 陕西省企业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于德君 宁夏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
王允鹏 甘肃省企业联合会秘书长
王保山 内蒙古自治区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
李云超 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秘书长助理

二、中国企业新纪录办公室

主任：张志方
成员：王川梁、邬云芳、王晓君、李勇、王荣旭
联系电话/传真：010-68701708  010-68701518
网址：www.cec-ceda.org.cn
E-mail:china_newrecord@yahoo.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17号

邮政编码：100048
	抄报:会长、常务副会长、有关副会长、理事长

抄送：副理事长，办公室、人力资源部、财务部、会员工作部、中国企业报社、党委、纪委、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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